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是指依法将执法的主体、依据、范围、权限、程序、救济渠道等信息主动向社会公开。
[bookmark: bookmark6]（一）公示主体
按照“谁执法谁公示”的原则，作出行政执法行为的相关股室承担公示内容的采集、制作、传递、审核、发布、更新等职责，根据职责范围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部门信息公开栏、政务服务平台公示栏等公示平台，完成事前、事中和事后公示。
[bookmark: bookmark7]（二） 公示内容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公示的内容包括事前公示、事中公示和事后公示以及其他依法依规应当公示的事项。
[bookmark: bookmark8]1.事前公示的事项包括：
[bookmark: bookmark9]（1）行政执法主体、执法人员、机构设置、办公地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bookmark: bookmark10]（2）住建局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执法依据；
[bookmark: bookmark11]（3）住建局权力和责任清单；
[bookmark: bookmark12]（4）住建局行政许可目录及服务指南；
[bookmark: bookmark13]（5）住建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bookmark: bookmark14]（6）住建局违法行为查处流程图；
[bookmark: bookmark15]（7）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救济渠道；
[bookmark: bookmark16]（8）举报住建局违法行为的方式、途径；
（9）需要依法事前公开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bookmark18][bookmark: bookmark19]2.事中公示的事项包括：
（1）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
[bookmark: bookmark20]（2）出具执法文书，告知执法事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等内容；
[bookmark: bookmark21]（3）在政务服务窗口设置岗位信息公示牌，公示工作人员岗位职责、申请材料示范文本、办理进度查询、咨询服务、投诉举报等信息。
[bookmark: bookmark22]（4）需要依法事中公示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bookmark23]3.事后公示的事项包括：
[bookmark: bookmark24]（1）行政许可决定信息；
[bookmark: bookmark25]（2）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bookmark: bookmark26]（3）重大违法案件信息；
[bookmark: bookmark27]（4）“双随机”抽查结果；
[bookmark: bookmark28]（5）需要依法事后公示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bookmark29]（三）公示程序
行政执法公示内容应当及时编入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按照主动公开的程序办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的执法决定信息应当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行政检查的执法决定信息应当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bookmark: bookmark30]（四）公示要求
（1）、统一公示平台。
（2）、维护当事人权利。
（3）、建立执法信息更新机制。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是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形式，对行政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全部过程进行记录，并全面系统归档保存的制度。
[bookmark: bookmark31]（一）记录主体
[bookmark: bookmark32]按照“谁执法谁记录”的原则，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各股室是记录主体，应当采用适当方式，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进行全过程记录，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二）记录方式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方式主要有文字记录、音像记录两种，必要时可采用文字和音像记录相结合的方式。既有音像记录又有文字记录的，要做好音像记录与文字记录的衔接工作。
文字记录包括审批文件、执法文书、调查证据、工作请示报告等纸质文件，以及在局机关办公系统、行政审批系统等相关信息管理系统形成的电子文件。
[bookmark: _GoBack]音像记录包括对执法现场进行的拍照、录音、录像、视频监控等记录。各股室可以根据执法行为的不同类别、阶段、环节，采用相应的音像记录形式；根据工作需要合理配备照相机、录音机、摄像机、执法记录仪等设备。
[bookmark: bookmark33]（三） 适用范围
文字记录是以纸质文件或者电子文件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全过程进行记录、归档保存的方式。住建局行政执法文字记录要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做到合法规范、客观全面、及时准确。对文字记录能够全面有效记录执法行为的可以不进行音像记录。
音像记录主要用于以下范围：
[bookmark: bookmark34]直接涉及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
[bookmark: bookmark35][bookmark: bookmark36]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过程，如现场执法、调查取证、举行听证、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等；
重大、复杂、疑难的行政执法案件；
[bookmark: bookmark37]其他对当事人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需要进行音像记录的情况。
[bookmark: bookmark38]（四）记录内容
[bookmark: bookmark39]（1）、行政执法行为启动环节。
[bookmark: bookmark40]（2）、调查取证环节。
[bookmark: bookmark41]（3）、审核决定环节。
[bookmark: bookmark42]（4）、送达执行环节。
（五）记录要求
（1）、合法规范记录。
（2）、严格记录归档。
（3）、发挥记录作用。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是行政执法主体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由局法制办对决定的法定权限、法律依据、法定程序等的合法性进行审核。局承担执法职责的有关股室在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必须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提交决策，不得作出决定。
[bookmark: bookmark43]（一） 审核主体
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由法制办负责，法制办可以建立法制审核团队，必要时组织公职律师、法律顾问、法律专家等专业人员参加。特别复杂或影响重大的执法决定应当将法制审核意见报经局党组会审议。
[bookmark: bookmark44]（二） 审核范围
住建局下列行政执法行为，在作出决定前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bookmark: bookmark45][bookmark: bookmark51]（1）、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2）、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3）、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4）、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三） 审核内容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内容主要包括：
（1）、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2）、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
（3）、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
（4）、程序是否合法；
（5）、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
（6）、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
（7）、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
（8）、其它应当审核的内容。
（四）审核程序
[bookmark: bookmark62]重大执法决定应当在集体审议或审批前提请法制审核。
1.提交审核材料。提请法制审核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bookmark: bookmark63](1)、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调查终结报告；
(2)、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建议或者意见及其情况说明；
(3)、相关证据材料；
(4)、经听证或评估的，还应当提交听证笔录或评估报告；
(5)、其它需要提交的材料。
提交审核材料不符合要求的，法制审核机构可以退回或要求补充。
[bookmark: bookmark68]2.法制机构审核。法制审核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核的方式，法制审核机构应当对审核材料予以登记，并自收到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情况复杂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超过10个工作日。
[bookmark: bookmark69]3.出具审核意见。对拟作出重大执法决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应当出具通过法制审核的意见； 
